
2010年初级会计师经济法基础100Test纲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88_9D_c43_644525.htm 第一章 总 论 [基本要求] （一）

掌握法和法律、法的本质与特征 （二）掌握法律关系的要素 

（三）掌握仲裁与民事诉讼 （四）掌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五）熟悉法律事实、法律责任 （六）了解法的形式与分类

、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 （七）了解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考试

内容] 第一节 法律基础 一、法和法律 （一）法和法律 法是由

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着统治

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这一意志的内容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

活条件所决定，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

，确认、保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 狭义的法律专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

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而广义的法律则指法的整体，即国家

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

和。 （二）法的本质与特征 1.法的本质。 法是统治阶级的国

家意志的体现。 2.法的特征。 （1）法是经过国家制定或认可

才得以形成的规范，具有国家意志性； （2）法凭借国家强

制力的保证而获得普遍遵行的效力，具有强制性； （3）法

是确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具有利

导性； （4）法是明确而普遍适用的规范，具有规范性。 二

、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的行为过程中所

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或者说，是被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法律关系

由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法律关系的客体三个



要素构成。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构成法律关系。 

三、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是由法律规范所确定的，能够产生法

律后果，即能够直接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情

况。通常划分为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 法律事件是不以当事

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

的法定情况或者现象。事件可以是自然现象，也可以是某些

社会现象。 法律行为是以法律关系主体意志为转移，能够引

起法律后果，即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人们有意

识的活动。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法律行为作不同的分类

，如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积极行为（作为）与消极行为（

不作为）、表示行为与非表示行为、单方行为与多方行为、

要式行为与非要式行为、自主行为与代理行为等。 四、法的

形式与分类 （一）法的形式 我国法的形式主要有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特别行政区的法、行

政规章等。 （二）法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法作不

同的分类，如可以划分为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根本法和普通

法，实体法和程序法，一般法和特别法，国际法和国内法，

公法和私法等。 五、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 法律部门是根据一

定标准和原则所划定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又称部门法。 

一个国家现行的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若干法律部门，由这些

法律部门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互相协调的统一整体即为

法律体系。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可以划分为以下七个主要法律

部门：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法律部门；民法商法法律部门；行

政法法律部门；经济法法律部门；社会法法律部门；刑法法

律部门；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法律部门。 六、经济法概述 经

济法是调整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



总称。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和市场规

制关系。 1.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是指国家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进行规划、调节和控制过程中发

生的经济关系。具体表现为国家计划调控关系、财政调控关

系、金融调控关系等。 2.市场规制关系。市场规制是指国家

通过制定行为规范引导、监督、管理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

也同时规范、约束政府监管机关的市场监管行为，从而保护

消费主体利益，保障市场秩序。具体表现为完善市场规则，

有效地反对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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